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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债务人

杭州丽日物资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2,077,873.36

利息

3,188,682.63

代垫费用

10,560.00

连带责任保证人

无

抵押物情况
抵押物1：抵押人许孝芳、王心夫妇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水乡名苑7栋901室住宅,建筑面积152.73
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148.15万元；
抵押物2：抵押人许孝声、郑小莉夫妇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水乡名苑7栋1001室住宅，建筑面积
152.7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149.68万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钱峰（杭州）商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
给钱峰（杭州）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钱峰
（杭州）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钱峰（杭州）商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在公告之日起向钱峰（杭州）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交易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如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截至交
易基准日本息实际金额与上述金额不一致的，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
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8657126673、0571-87836688。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钱峰（杭州）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3年11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顾小英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顾小英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12SX20200826001-2021001]），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顾小英，各债
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顾小英。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顾小英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顾小英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顾小英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周女士：18888716589 顾女士：13567388266

顾小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截至2021年7月30日） 2023年11月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账面本金、账面利息余额

等的暂估余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

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绍兴县弓长张纺织品有限公司
陈旭东
绍兴市金溢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神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鲍富明

账面本金余额
6.75
80.09
0

73.86

0
160.70

账面利息余额
34.9
1.55
20.31

64.24

0
121.00

抵押物

葛洪敏名下位于平水神马大厦1905室、1906室的住宅
（建筑面积共152.34平方米及相应占地44.07平方米）

担保情况
保证人：朱明芽、张承江、朱净波
保证人：绍兴市金桥农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严晓燕
保证人：骆惠娟、宋锡友
保证人：绍兴县宏丽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葛洪敏、徐小多

申请人：丁生芳，女，1943年6月7日出生。
遗赠人：吴掌宝，男，1920年10月1日出生，于2005年

12月19日在杭州死亡。
吴掌宝生前于2004年2月11日立下遗嘱并经公证，指

定在其去世后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直街48号中式平屋
壹间（约建筑面积30平方米）及二层楼屋壹间（约建筑面
积65平方米）全部由其外甥女丁生芳一人继承。丁生芳
表示其在上述遗嘱生效时即表示接受遗赠。上述房屋于
吴掌宝去世后被拆迁，安置有：杭州市明月嘉苑二区2幢2

单元601室、杭州市东港嘉苑一区5幢1单元1403室和杭
州市三里新城荷苑7幢1单元1402室共三处房屋。现丁生
芳根据上述遗嘱向本处申请接受吴掌宝的上述遗赠。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吴掌宝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
知上述事项，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五日内，对丁生芳的上述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如到
期本处未收到异议，本处将根据丁生芳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306室
联系电话：17799806001 / 0571-87825589
联系人：吴柳佳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2023年11月3日

公 告

东阳市凯盛工艺品有限公司（注册号：330783000093450）
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11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凯盛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1月3日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3日

（2023）浙0803民初2674号
吴市俊、吴渭良：原告邵晓云与被告吴市俊、吴渭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267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市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邵晓云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自2023年5月23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
2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吴渭良对上述
第一项中被告吴市俊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并由被告吴市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被告吴渭良
对案件受理费300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854号

方晓英：本院受理原告叶志民与被告方晓英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叶志民的诉
讼请求是：1.依法要求判令原告叶志民与被告方晓英离
婚；2.婚后无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各自生
活用品归各自所有；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27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129号

金亦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分行与被告金亦赏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51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金亦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7595.54元及截至2023年
4月1日的利息19708.49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2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8元，减半收取
计744元，由被告金亦赏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938号

蒋夏富：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台州分公司与你为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
民初39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宁波

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撤诉处理。案
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585元，由原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642号

金菊花、金宝来：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
5642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菊花、金
宝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3
年12月25日）。原告
要求一、判令被告金
菊花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人民币 83098.66
元，其中本金人民币
58805.32 元 ，截 止
2023年6月22日利息

15590.98元、罚息8702.36元，并支付自2023年6月23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所欠本金按合同约定计算的逾
期利息(最高不超过月利率20‰)；二、判令被告金宝来
对金菊花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三、判令诉讼费等实现
债权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
理，并定于2023年12月2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81破9号之一

2022年10月12日，本院根据龙泉
市南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浙江裕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裕兴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3年10月19日，裕兴
公司以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
协议为由，请求法院认可和解协议，并终结破产程序。本
院经审查认为，裕兴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0月20日裁定认可裕兴公司与
朱俊伟等四位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终结裕兴公司破
产程序。 龙泉市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兴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

江兴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债权进行公开竞价
转让，截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该债权总额为 236713860.87
元，其中本金为196669031.97元，利息、罚息为40044828.90
元（利息计算截止2023年6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
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
准，涉及破产的，以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为准）。截至基准日
2023年6月20日前，该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
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
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通过阿里拍卖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
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
请 投 资 者 登 录 阿 里 拍 卖 资 产 处 置 平 台 ( 网 址 https://
zc-item.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
（担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
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2023年11月13日10时至2023年11月14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2100万元，保证金210万
元，增价幅度10万元或其整数倍。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若处置公告内容与竞价转让公告内容不一

致的，以竞价转让公告为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俞程程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石佳华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1月3日

通讯员 冯树瑶

本报讯 日前，第三届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州举行。百余位专家学

者齐聚，纪念沈家本先生逝世110周年、共话法

治文化传承发扬。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之父”沈家本先生故里

和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湖州高度

重视法治建设，积极开展市校合作，深入挖掘和

传承“沈家本法律文化”，坚持以“法护生态”推

进湖州全域美丽指数越来越高、以“法护营商”

激发湖州发展活力指数越来越高、以“法护平

安”促进湖州生活品质指数越来越高。

近年来，湖州以沈家本法治文化的研究、建

设与弘扬为使命，做好历史、法律、人文的结合

文章，打造弘扬法治精神、推动法治实践的示范

样板。

2012年，沈家本纪念馆正式建立，成为湖

州法学教育的第二课堂：2021年，沈家本历史

文化园正式开园，入选首批浙江省法治文化传

承教育基地；2022年，湖州师范学院挂牌成立

沈家本法学院，为法治湖州建设提供更多人才

支撑……沈家本法治文化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家本故里·法治湖州”这一金名片被持续擦

亮。

湖州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做

好沈家本法治文化富有时代特色的解读、传

承和发扬工作，加快打造具有湖州辨识度的

法治实践成果，全力争创法治中国示范区先

行区。

通讯员 沈小刚

本报讯 近日，由

杭州市西湖区反邪教

协会、西湖区委政法

委、西湖区“春风化雨

—王淼工作室”联合创

编的《脑科学大战邪

教》警示教育科普读

本，悉数发放到全区35家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

该书从科学角度出发，介绍了脑科学基础知识，揭示邪教精神控制的背后

逻辑，解读邪教背后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影响，普及脑科学在预防和干预邪教方

面的研究和实践，介绍应对邪教的科学方法和技巧。

杭州市西湖区反邪教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崇尚科学”是“反对邪教”

的基石，协会将继续发挥好职能优势，动员更多科技工作者参与反邪教科普

读本创编和宣传实践活动，用科学知识武装群众，从根本上战胜邪教的迷惑

和危害。

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家本故里” 《脑科学大战邪教》来啦！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舟山陆港物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舟山

陆港物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9月30日，该
债权本息金额为24076.14万元（实际以破产案件中管理人认
定的债权金额为准）。债务人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所属行业为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该债权由谛航集团有限公司、虞敏、黄倩
倩、郑虔、周彦娜提供担保，以下资产提供抵押担保：（1）舟山陆
港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勾山新蕙路
128号的房地产，土地用途为批发零售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
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287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08649.67平方米，最高抵押担保金额53900万元；（2）舟山陆

港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勾山新蕙路
128号的动产，包括2台货梯、18000只货架、20辆叉车、7套螺
杆机组、587吨无缝管，最高抵押担保金额13443万元。由于上
述抵押物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银团贷款合同》债权，本户债权按
照在银团贷款余额中的占比确定和分配抵押权益。本户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
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公告有效期：20
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工作日），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吴斐园,郑哲萌
联系电话：0571-85775675,0571-85774692
电 子 邮 件 ： wufeiyuan@cinda.com.cn,zhengzhe-

m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

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